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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病到确诊超保险期，患者能获赔吗？
核心提示 保险期内发病，确诊、鉴定却已超出保险期限，重疾险理赔还能获支持吗？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依法判决

某财产保险公司贵港分公司向被保险人王芳（化名）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及鉴定费、案件受理费1700元。

案情回顾

时间回溯到2016年11月，王芳就职

的某科技公司为员工统一投保人身保

险，其中包含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保险人

为某财产保险公司贵港分公司，王芳是

被保险人之一。2018 年 11 月公司投保

的H2014版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

限自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6日。保险责任涵盖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俗称“渐冻症”）等30种重大疾病，每人

保额10万元。

2019 年 9 月，王芳平静的生活被突

如其来的疾病打破，其出现左侧肢体无

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家人立即将其送往

医院就诊，随后又转至另一医院住院治

疗。经初步检查，医生怀疑其存在神经

损伤，建议进一步检查以明确病因。为

寻求更精准的诊疗方案，2019年12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王芳前往外地一家知

名三甲医院就诊，2020年1月21日，她被

正式确诊为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确诊后，王芳的丈夫便开始向保险

公司申请理赔，然而这条理赔之路却充

满波折。

“刚发病时找保险公司，对方说王芳

病情严重程度没达到理赔条件，2021年，

王芳丧失行动能力，保险公司又改口说

需满足‘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丧失’的条

件。”回忆起一次次沟通的经历，王芳的

丈夫满是无奈。

时间来到2023年，王芳已完全丧失

独立生活能力，可当家属再次申请理赔

时，保险公司又以“需提供专业鉴定报告”

为由拒绝赔付。2024年8月，王芳委托某

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其符

合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情形，但保险

公司再次拒赔，此次给出的理由竟是“鉴

定日期不在保险期限内”。

在与保险公司多次协商无果后，王

芳将某财产保险公司贵港分公司诉至港

北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重大

疾病保险金10万元及鉴定费、案件受理

费1700元。

港北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某科技公

司与某财产保险公司贵港分公司签订的

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王芳作

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法官认为，从案件事实来看，王芳确诊时间虽在保险期限届满之后，但其病

情在保险期间内已处于发展状态并出现左侧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明显症状，应

认定为保险期间内发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

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在疾病观察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

因，被确诊初次发生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按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金”，并未约定确诊时间必须在保险期限内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与被保

险人对该条款有争议，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保险公司以此拒赔无

事实与法律依据。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

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应当在订立

合同时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

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合

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

已就相关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对被保险人王芳不产生法

律效力。

·法官说法·

据《人民法院报》

案情回顾

2022 年 5 月 17 日清晨，驾驶员

杨某驾驶其雇主张某所有的重型货

车，在舟山市普陀区某村道完成装货

后准备驶离。车辆停在下坡路段，杨

某在驾驶室内与车外人员交谈后松

手刹起步，车辆因坡度自然滑行，右

前轮碰撞并碾轧了路边行人赵某，致

其重伤。

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杨某驾驶机动车起步时未注

意仔细观察道路情况，是导致事故发生

的全部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赵某无

责任。

事故发生后，赵某提起诉讼要求

赔偿，法院判决由车辆所有人即雇主

张某，在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赔付范围

之外，承担赵某各项损失共计64万

余元。张某履行赔偿义务后，将驾驶

员杨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18%的

赔偿份额，共计11.6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虽

然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根

据事故经过，其行为属于驾驶车辆

时的正常疏忽，无法证明其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遂依法驳回了张某

的诉讼请求。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向舟山中院

提起上诉，主张杨某负事故全责应构

成重大过失，雇主有权追偿。

舟山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为，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二条规定的雇员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从而使雇主享有追偿权。

法院认为，杨某系在执行工作任

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张某作为雇

主已对外承担赔偿责任。现其主张

追偿，须证明杨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

失。各方已确认杨某无故意，故关键

在于是否构成“重大过失”。

法院认为，交通事故属偶发事

件，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是对事故

因果关系及客观原因的分析，旨在

明确对外赔偿责任的归属，并非对

驾驶人主观过失的直接评价。根据

杨某在事故当日所作笔录陈述，其

在起步前已查看后视镜，系因赵某

处于视线盲区未能发现，继而发生

碰撞。杨某虽对此事故负全责，但

无酒驾、无证驾驶、闯红灯、逆行等

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亦无证

据证明其存在明显违反日常驾驶规

范的重大疏忽，杨某的过失程度尚

未达到法律所规定的“重大过失”标

准。张某仅以事故全责认定主张杨

某存在重大过失并据此追偿，依据

不足。据此，舟山中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全责≠重大过失，雇主无权追偿
核心提示 “交警认定驾驶员全责，我作为车主赔了60多万元，能不能找驾驶员要回来？”近

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追偿权案件，驳回车主张某向驾驶员杨某追偿

的诉讼请求，明确指出交警认定的“全责”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过失”，雇主无权据此追偿。

交警部门出具的“全责”认定书，属于行政法范畴的责任划分，其主要功能在于高效确定

事故双方对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保障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救济。这种认定基于现场勘验、证

人证言等客观证据，侧重于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采用优势证据标准，以处理

效率为导向。

而雇主向雇员行使追偿权，则属于民法领域的过错责任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该规定将追偿权限定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体现了

立法对雇佣关系内部责任分配的精细考量。

在法律语境下，“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严重违反普通人在同等情况下应尽的注意义务，

其心理状态近乎于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这种过失与一般过失存在程度上的本质差异：一般

过失是在注意义务履行上存在瑕疵，而重大过失则是基本注意义务的严重缺失。

在机动车驾驶活动中，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失”，应当综合考量行为是否严重违反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完全无视基本的驾驶安全操作规程，以及行为所带来

的风险与可能造成的损害是否严重不成比例。如醉酒驾驶、无证驾驶、故意闯红灯等行为，通

常会被认定为重大过失；而因观察盲区、路况判断偏差等导致的驾驶疏忽，则多属于一般过失

范畴。

对雇主（车主）而言，其作为运营收益享有者和风险控制者应承担终局性经营风险。法律

通过雇主责任制度，将受害人的救济放在了首位，这意味着车主不能轻易将因经营活动产生

的事故赔偿损失转嫁给一般过失的雇员，这倒逼运输经营者必须加强内部安全管理、车辆维

护和驾驶员培训，并足额购买保险，从源头上管控风险。对驾驶员而言，法律亦划定的是一条

底线——重大过失则需担责，即要求每一位驾驶员必须恪守最高标准的安全操作规程，因为

一旦越过“重大过失”的红线，个人将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雇主行使追偿权，必须严格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

条，以“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前提，而非简单依赖交警的责任认定。只有如此，才能在保障受害

人权益的同时，合理平衡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内部责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官说法·

据《人民法院报》


